2017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消防安全责任书

为了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28号令），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依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特制定本消防安全责任书。

一、落实学校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并落实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

二、建立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考核，各二级单位应与分管负责人逐级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

三、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演练，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技能，及时扑灭初起火险；

四、定期进行防火检查，做好检查记录，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五、新建、扩建、改建及装饰装修工程一定要报保卫处防火科备案；

六、制定本单位防火应急预案，按照规定的程序与措施处置火灾事故（如及时报警、及时扑救、及时疏散人员、保护现场）；

七、危险化学品（气体钢瓶、剧毒品、易燃易爆品、易制毒品、易制爆品)或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的购买要严格按照规定,如实办理采购与审批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申报备案不得自行采购；   

八、实验室产生的以及过期的有毒有害废物废液由学校统一委托有资质单位规范处置，不得私自处理；

九、履行学校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责任。

各二级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消防安全情况，应当定期向学校消防安全管理人和职能部门报告。

校消防安全责任人：                  二级单位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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